
B17泉城事2018年4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蓝峰 美编：罗强 组版：陈华

无无证证开开报报废废车车
大大胆胆司司机机被被逮逮

车辆百条违法未处理，累计罚万元记253分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张泰来） 26日，济南高新交
警通报了一起典型交通违法。
一名驾驶人在没有有效驾驶
证的条件下驾驶报废车上路，
经民警核查发现，这辆报废车
竟然有整整100条违法未处
理。这些违法加起来要罚款
10000多元，记253分。

4月17日上午11时，接卡口
报警，济南交警高新大队二中
队在经十东路庄科村附近查获
一辆车牌号为鲁A×××99的

白色宝来轿车，当民警要求驾
驶员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时，
司机称，两个证件都没有带，并
且身份证也正在申领期间。

民警随后将司机和轿车
带回中队调查，通过信息查
询，民警发现，这辆白色宝来
轿车2012年5月之后就再也没
有检验，车辆属于注销状态，
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不仅如
此，民警还发现，这辆车有整
整100条违法信息未处理，累
计罚款10500元，合计记分253

分。该车的违法行为包括不按
导向车道行驶、逆行、超速、占
用公交车道等。

在对驾驶人的驾驶资格
进行审查时，民警发现这名驾
驶人袭某的驾驶证累计记分
达到了33分，并且驾驶证在
2014年到期后并未换领新证，
驾驶证也处于注销状态。也就
是说，袭某还属于无证驾驶。

目前，这辆轿车已经被交
警暂扣，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盗盗窃窃变变抢抢劫劫
112200元元渔渔具具带带来来两两年年刑刑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崔岩 马云云 通讯员 李金锋
张洁） 见有人从鱼塘里放地笼，就盘算着盗走他人渔具自

用；且跟同伴预谋，若有人看守，就强行夺取。近日，检察院对
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
人王某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

某日下午，被告人王某与郭某（已判刑）碰见有人正在鱼
塘安置地笼，便低声商量等天黑以后，将地笼偷来捕鱼用，
如果被人看见，就强夺。随后，王某告诉了哥们刘某，刘某欣
然同意。与刘某一起吃饭的陈某、薛某等四人也表示一块儿

“行动”。
当晚10时，7人骑三轮摩托车来到鱼塘，其中4人换上防水

皮裤下水搜寻地笼；其余3人在岸上望风。王某从水中摸出一
个地笼，7个人准备离开现场。池塘看守男子李某手持镰刀
夜晚巡视至此，急忙上前与王某等人撕夺。王某、郭某等人
将李某团团围住，混乱中李某被人夺下镰刀，一顿殴打。见李
某仍不放弃，郭某等人威胁将李某扔下水，李某心中害怕，匆
忙爬起来逃走。后经鉴定，被盗渔具价值120元。

事后，王某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并将所盗地笼归还李某，
其近亲属赔偿被害人李某人民币500元，并取得谅解。

商河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构成抢劫罪。王某
与郭某系犯罪提起者，且王某积极参与抢劫，与被害人发生了
肢体冲突，系主犯。王某自动投案，系自首。王某已赔偿被害人
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确有悔罪表现。一审法院遂依照相关
法律规定，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两千元。

济南中院审理认为，原审被告人王某具有自首、已取得被
害人谅解等情节，依法可减轻处罚；但鉴于本案是一起有预
谋、多人结伙的暴力抢劫犯罪，且王某系主犯，原审判决对其
适用缓刑不当，依法改判王某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两千元（已缴纳）。

出出走走邹邹城城小小伙伙想想回回家家
步步行行上上高高速速被被收收留留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周青先 通讯员 邢宝新） 25日下
午，绕城高速济南南收费站附近，值班中队长王建刚在值勤时发
现一年轻人准备步行上高速，连忙将其拦下。

简单交流后，王建刚发现情况不太对，他连忙将小伙子请
进屋里慢慢聊。后来得知该小伙是邹城人，因一些原因离家出
走，辗转到了济南。转来转去身上钱也花完了，手机也丢了，而
且举目无亲。无奈之下他想返回邹城老家，因为没钱没亲友帮
助，他居然想从高速走回家。

王建刚连忙安排小伙先吃饭，并想方设法与其家人联系。
多少天来焦急万分的小伙家人十分惊喜，乘出租车连夜赶来。
夜里9点多，当见到自己的孩子安然无恙时，小伙母亲万分感
激跪谢好心人。济南站工作人员连忙将老人扶起，并安排母子
平安返家。

车辆违法信息生成版本。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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